
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代理(課)教師成績考核要點 

112年 3 月 20 日主管會議議審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

4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對象：經本校公開甄選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(課)教師。 

三、考核方式： 

(一)期間：聘約起迄期間。 

(二)程序： 

1.人事室於聘期結束前將代理(課)教師考核表（如附表）送交單

位主管，由單位主管實施考評。 

2.單位主管考評完畢後，移請教師成績考核會初核，初核完畢報

請校長覆核。 

3.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核，應報請校長覆核，校長對

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

不同意時，得變更之。 

4.考核結果，學校如有再聘教師需要，將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

再聘資格；各項評核結果遇有爭議時，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

並請相關單位列席說明。 

五、成績考核經評定80分以上者，認定為在校服務期間成績優良，並

由本校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，加註服務成績優良。 

六、本要點經主管會議討論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   學年度代理(課)教師考核表 

考核期間：   年   月   至    年    月 

姓名  任教科目  

事病假統計 事假:      日      時；病假:       日      時 

獎懲統計  

考核項目 評分項目 

教學表現 

輔導管教 

品德操守 

綜合表現 

(100%) 

1.按課表上課，教法優良，進度適宜，成績卓著。 

2.輔導管教工作得法，效果良好。 

3.服務熱誠，對校務能切實配合。 

4.事病假併計在十四日以下，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。 

5.品德良好，能作為學生表率。 

6.專心服務，未違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兼課兼職規定。 

7.按時上下課、無曠課、曠職紀錄。 

8.未受任何刑事、懲戒或行政懲處。但受行政懲處而於同一學年度經獎懲相抵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9.無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而受申誡以上之懲處。 

10.無性騷擾、性霸凌行為，或因違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六

條、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，而受申誡以上之懲處。 

11. 願意投入時間奉獻教學並能參與各項行政支援工作。 

12. 依學生評量表現進行多元化教學、規劃學生作業及批改。 

13. 遵守教師聘約及相關教育法令規定。 

綜合考評  

考核總分  

單位主管初核  教師成績考核會初核  校長覆核  

備註：成績考核經評定80 分以上者，認定為在校服務期間成績優良，若無重

大優良或違規事蹟免填綜合考評之評語。 

 

 


